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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4� � � �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1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4年4月17日公

告，本次会议于2014年5月8日（星期四）14:00在江苏省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嘉路1098号三楼国际会议室

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方幼玲女士主

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公司总股本为145,589,953股，扣除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无表决权股份6,659,285股后，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8,930,668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计1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02,932,54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4.0892%，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为4名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02,430,

7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280%；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为13名,�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501,7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等相关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52,6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0%；

反对261,1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7%；

弃权1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46,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17%；

反对267,6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0%；

弃权1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21,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74%；

反对292,6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3%；

弃权1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21,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74%；

反对292,6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3%；

弃权1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06,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9%；

反对307,6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9%；

弃权1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52,6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0%；

反对261,1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7%；

弃权1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21,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74%；

反对292,6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3%；

弃权1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用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21,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74%；

反对292,6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3%；

弃权1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9、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康铨（上海）2013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关联股东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930,66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99,001,879股。

表决结果：赞成98,54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01%；

反对436,4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9%；

弃权1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相关事宜或者股份赠与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71,4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3%；

反对261,1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7%；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37,6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5%；

反对261,1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7%；

弃权3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与银行签署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37,6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5%；

反对261,1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7%；

弃权3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06,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9%；

反对292,6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3%；

弃权3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06,1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9%；

反对292,6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3%；

弃权3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2,637,6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5%；

反对261,1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7%；

弃权3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富兰德林律师事务所《关于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601727� � �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2014-017

衍生证券代码：122223� � � �证券简称：12电气01

衍生证券代码：122224� � � �证券简称：12电气 02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

特别提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重大事项尚未披露，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

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2014年5月9日开市起停牌。

本公司承诺，将于2014年5月12日刊登相关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14-36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5月8日接到控股股东王莺妹的通知：王莺妹将

其持有的公司高管锁定股和无限售流通股共计27,2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15%）质押给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本次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5月6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5月

6日，该笔质押已于2014年5月7日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质押之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上述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至目前， 王莺妹持有的本公司股份67,860,000股中合计质押67,700,000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99.76%，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7.74%。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081� � �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14-030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12日发出通知，于

2014年4月29日发出《关于增加2013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及变更201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与召开方式的

公告》以及《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并于2014年5月7日至2014年5月8日采取现场会议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4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 14:00在公司设计研究中心大楼

六楼会议室召开；2014年5月8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2014年5月7日下午15:00�至 2014年5月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倪林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朱兴良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委托董事倪林先生代为出席并签署会议决议等相关文件；公司监事严永法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

会议，委托监事姜樱先生代为出席并签署会议决议等相关文件；其他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0人， 代表股份575,122,1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5%� 。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人，代表股份572,448,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73%；其中，参与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股份总数572,444,48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73%；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22人，代表股份2,673,46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

本次现场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4年4月28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金螳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4.70%）

提交的《关于增加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本次股东大会

新增审议两项议案：《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金螳螂装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临时提案》和《关于公

司与倪林、杨震、严多林签订<委托协议>的临时提案》。公司董事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规定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与会股东及

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74,949,7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反对票19,315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148,90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505,2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1％；反对19,315股，占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2％；弃权148,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901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5.57％。

2、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72,586,7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反对票2,288,379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 弃权票242,801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2,288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2％；反对2,288,379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0％；弃权242,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801股），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819％。

3、审议《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74,855,8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票19,315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42,80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11,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20％；反对19,315股，占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2％；弃权242,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801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08％。

4、审议《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74,872,93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反对票19,315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25,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31,453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5％；反对19,315股，占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2％；弃权2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700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8.33％。

5、审议《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574,855,8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票19,315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42,80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11,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20％；反对19,315股，占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2％；弃权242,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801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08％。

6、审议《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74,855,8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票19,315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42,80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11,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20％；反对19,315股，占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2％；弃权242,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801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08％。

7、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74,855,8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票19,315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42,80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11,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20％；反对19,315股，占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2％；弃权242,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801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08％。

8、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74,855,8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票19,315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42,80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11,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20％；反对19,315股，占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2％；弃权242,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801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08％。

9、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72,586,76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反对票2,288,379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 弃权票242,801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2,288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2％；反对2,288,379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0％；弃权242,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801股），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8％。

10、审议《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74,855,8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票19,315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42,80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11,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20％；反对19,315股，占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2％；弃权242,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801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08％。

11、审议《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74,855,8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票32,816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229,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11,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20％；反对32,816股，占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3％；弃权2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300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8.58％。

12、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74,855,83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反对票32,816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票229,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411,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20％；反对32,816股，占网络投

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3％；弃权2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300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8.58％。

13、审议《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金螳螂装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倪林、杨震、严多林是苏州金螳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苏州金螳螂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且其持有的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其他非关联股东参

加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282,469,56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反对票2,288,379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 弃权票224,3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60,789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01％；反对2,288,379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0％；弃权2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300股），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9％。

14、审议《关于公司与倪林、杨震、严多林签订<委托协议>的议案》。

因倪林、杨震、严多林是苏州金螳螂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苏州金螳螂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且其持有的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其他非关联股东参

加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282,464,56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反对票2,288,379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 弃权票229,3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55,789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3％；反对2,288,379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0％；弃权2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300股），占网络投票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赵增耀先生、夏健先生和龚菊明先生向大会作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2014年4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金春卿律师、居兆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方本（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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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5月4日以传真或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4年5月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

长邱建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拟实施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议案》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 ）、天津鼎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鼎晖一期” ）、天津鼎晖元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元博” ）于2010年4月29日作

出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承诺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有限” ）2011年、2012年、2013

年每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每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数（盈利预测数分别为

8.8115亿元、8.9027亿元、7.7305亿元时，恒逸集团、鼎晖一期、鼎晖元博等三方需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恒

逸有限截至2013年末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9,334万元， 业绩

缺口为15,113万元。

为优化业绩补偿方案，恒逸集团、鼎晖一期以及鼎晖元博向公司提交了《关于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式

的请求函》。公司于2014年3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恒逸集团、鼎晖

一期及鼎晖元博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式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恒逸集团、鼎晖

一期及鼎晖元博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式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14年4月2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上述议案。根据上述议案，恒逸集团将改为以向全体流通股东赠送13,167,295股股份方式履行上述

业绩补偿承诺，具体赠送股份实施方案由公司董事会负责确定。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并经审核，公司于2014年5

月8日发布《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恒逸集团所需赠送的13,167,295股股份将于2014年5月13日解

除限售。

鉴于恒逸集团所需赠送的13,167,295股股份确定于2014年5月13日解除限售，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恒逸集团、鼎晖一期及鼎晖元博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式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恒逸集团、鼎晖一期及鼎晖元博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式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

司董事会根据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实施相关事项如

下：

1、送股数量：经董事会确认，恒逸集团应赠送股份总数为13,167,295股，该等补偿股份在无偿赠送实施

完毕前不具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2、股权登记日及到帐日：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定的日期为准，上述日

期一经确定，公司将立即另行发布相关实施公告。

3、送股对象：依据上述第2条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鼎

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有限合伙）和天津鼎晖元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外的其他股东，每名补偿

对象将按照其在股权登记日持有的股份数量以及每10股送0.5股的比例计算其应获赠股份。

4、送股规则：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定的规则为准，待股权登记日确定

后，公司将在实施公告中一并公告。

由于本议案涉及恒逸集团，而邱建林先生、方贤水先生、高勤红女士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条，邱建林先生、方贤水先生、高勤红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

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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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拟实施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恒逸集团、鼎晖一期及鼎晖元博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

式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恒逸集团、鼎晖一期及鼎晖元博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

式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于2014年5月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恒

逸集团有限公司拟实施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议案》，现就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 ）

拟实施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补偿股份数量的确定

2010年4月29日，恒逸集团、天津鼎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一期” ）、天津鼎

晖元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晖元博” ）（以下合称“承诺人” ）作出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补偿承诺：承诺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有限” ）2011年、2012年、2013年每年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每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数 （盈利预测数分别为8.8115亿元、8.9027

亿元、7.7305亿元时，恒逸集团、鼎晖一期、鼎晖元博等三方需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

华核字[2014]第01970003号），恒逸有限截至2013年末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239,334万元，业绩缺口为15,113万元。

为优化业绩补偿方案，恒逸集团、鼎晖一期以及鼎晖元博向公司提交了《关于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式

的请求函》，请求与上市公司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式，相关方案如下：

如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式相关议案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承诺人将向除承诺人以外的其他流

通股东无偿送股， 无偿送股的股份总数的确定以使除承诺人以外的其他流通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合计持股

比例在无偿送股完成后达到采用原股份回购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后所达到的持股比例为原则。 每名补偿对

象将按其在获补偿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占被补偿股东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获得股份

补偿。补偿股份在送股方案实施前，不具有表决权且不参与公司股利分配，上市公司除权的，相关股份数量

相应调整，每名补偿对象可以获得的股份数计算到个位数。无偿送股由恒逸集团先行进行，当恒逸集团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少于上述应无偿送股的股份数量时， 由鼎晖一期及鼎晖元博再向除承诺人以外

的其他流通股东无偿送股。

公司于2014年3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恒逸集团、鼎晖一期及

鼎晖元博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式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恒逸集团、鼎晖一期及

鼎晖元博协商变更业绩补偿方式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根据恒逸有限业绩完成情况以及《请求函》确定

的补偿原则，承诺人应无偿送股数量为每10股送0.467股（按送股方案中除承诺人以外的其他流通股所占

比例等同于原回购股份方案中除承诺人以外的其他流通股所占比例相应计算约为0.467）。 经承诺人协商

后，承诺人决定每10股送0.5股，因此应向流通股东无偿送股总数为13,167,295股。

2014年4月2日，公司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综上，本次恒逸集团拟实施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数量为13,167,295股。

二、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实施方案

1、送股数量：恒逸集团应赠送股份总数为13,167,295股，该等补偿股份在无偿赠送实施完毕前不具有表

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2、股权登记日及到帐日：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定的日期为准，上述日

期一经确定，公司将立即发布相关实施公告。

3、送股对象：依据上述第2条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鼎

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有限合伙）和天津鼎晖元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

“被补偿股东” ），每名补偿对象将按照其在股权登记日持有的股份数量以及每10股送0.5股的比例计算其

应获赠股份。

4、送股规则：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定的规则为准，待股权登记日确定

后，公司将在实施公告中一并公告。

三、预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实施前后股本结构表

股东 实施前股权结构（股） 比例 实施后股权结构（股） 比例

恒逸集团

820,980,316 71.17% 807,813,021 70.03%

鼎晖基金

69,261,410 6.00% 69,261,410 6.00%

流通股东

263,345,900 22.83% 276,513,195 23.97%

合计

1,153,587,626 100.00% 1,153,587,626 100.00%

注：鼎晖基金指天津鼎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有限合伙）和天津鼎晖元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4－30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4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4-26）及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4-27）。由于录入错误，其中"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数据有误，现予以更正：原披露的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4-26）、《2014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4-27）第二节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中报告期末股东

总数"53,616"应为"42,653"，更正后的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对由此给

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4-032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14年3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2、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在上述媒体上刊登了《董事会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作出了提示性公告；

3、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以视频网络直播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5月7日-2014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5月7日下午15:00至2014年5

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以视频网络直播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近东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6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761,781,891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50.951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756,253,500股，占公司

总股数的50.876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9人，代表股份5,528,391股，占公司总股数的0.0749％。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独立

董事徐光华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参加现场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朱增进、徐蓓蓓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61,340,9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83%；反对票384,2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2%；弃权票56,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5%。

2、《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56,36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561%；反对票5,355,1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424%；弃权票59,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6%。

3、《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61,337,6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82%；反对票389,5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4%；弃权票54,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5%。

4、《2013�年年度报告》及《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61,337,6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82%；反对票384,2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2%；弃权票60,0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6%。

5、《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61,374,6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92%；反对票395,3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5%；弃权票1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3%。

6、《关于 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61,374,6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92%；反对票384,2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2%；弃权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6%。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61,374,6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92%；反对票384,2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2%；弃权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6%。

8、《关于调整公司部分监事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61,337,8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82%；反对票346,3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92%；弃权票97,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6%。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朱增进律师、 徐蓓蓓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511� � �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14-22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3、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14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为：2014年5月7日-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14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14年5月7日下午15:00至2014年5月8日下午15:00。

4、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邓颖忠先生主持。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地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36号）。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82,128,

85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8.374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15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391,59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255％；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合计24人，代表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182,520,44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8.500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82,213,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172,59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134,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2、审议《关于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82,213,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172,59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134,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3、审议《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同意182,213,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172,59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134,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4、审议《关于201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182,213,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172,59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弃权134,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5、审议《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182,213,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302,59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 弃权4,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6、审议《关于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82,213,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172,59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弃权134,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7、审议《关于继续聘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4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82,213,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172,59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弃权134,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8、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3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182,213,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176,89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9%； 弃权130,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2%。

9、审议《关于修改〈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182,213,5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172,59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 弃权134,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旦、史雪飞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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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5月8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5月5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与表

决董事12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2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表决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黄俞先生的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任丁勤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丁勤女士就任董事会秘书的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该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并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议案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发布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

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50）。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000068� � �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14-50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14年5月8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

议，本次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决定聘任丁勤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个人简历

丁勤女士，198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11年7月获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曾任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管理、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管理、

深圳市微讯移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

表，兼任深圳市前海华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丁勤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2.4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二、联系方式

电 话：0755-28339059

传 真：0755-89938787

电子信箱：qin.ding@huakongseg.com.cn

通讯地址：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东路23号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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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4年5月7日，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40401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

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

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该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